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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范围
根据《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（苏农办科〔2025〕2号）》文件要求，实施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，在溧阳市范围内选送235名培育对象，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遴选培育机构开展“新农匠”、“新农商”、“新农服”培育培训，提升农民技术技能水平、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素养，打造粮食安全守护者、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主力军。
1. 实施内容
围绕新农匠、新农商、新农服3种培育类型开设培训班。相关培训要求根据《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和《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（修订）》进行，每个培训班培训总天数不少于5天，每天不超过8个学时，总学时不少于40个学时，1学时为45分钟。学时不包含报到和返程时间，线上学习学时数不超过总学时数的15%。培训完成后对学员开展跟踪服务，时长不超过1年，次数不少于2次，跟踪服务人数不少于培训班总人数的30%。
三、经费预算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项目总投资（入）资金 89.3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89.3万元。
（二）明细预算。



 
单位：万元
	实施内容
	资  金  来  源

	
	合 计
	中央财政
补助资金
	其他

	“新农匠”培训
培育服务
	32.3
	32.3
	0

	“新农商”培训
培育服务
	19
	19
	0

	“新农服”培训
培育服务
	38
	38
	0

	合计
	89.3
	89.3
	0


四、实施进度
本项目实施期限为2025年8月起至2026年12月止，实施进度安排如下：
（一）2025年8-10月。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分解培育任务，遴选培育机构，签订培育协议。
（二）2025年10-12月。指导培训任务实施，开展培育监管。
（三）2025年12月底前，全面完成各项培训任务和绩效指标。
（四）2026年12月底前，完成跟踪服务、整理归档各类材料、项目验收和报账。
1. 绩效目标
	序号
	绩效目标类型
	绩效目标名称
	目标值

	1
	数量指标
	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数量(人）
	235

	2
	质量指标
	高素质农民培育满意度
	≥90%



六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项目组成员。
	姓名
	单位名称
	职称
	在项目中的作用

	吕蕾
	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
	农艺师
	主持

	陈莹
	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
	农艺师
	参与

	潘俊华
	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
	正高级农艺师
	参与

	王光胜
	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
	助理农艺师
	参与



电话：0519-87201727
（二）管理责任人。
纪晓俊 溧阳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

